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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远 市 清 城 区 农 业 农 村 局

关于取消《清城区镇村片区组团实施方案》

项目采购的情况说明

我单位于2026年5月28日发布清城区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项

目编制采购服务公告，已于 6 月 1 日完成报名受理。报名结束后，

我单位对全部报名机构提交的资料逐一进行审查，发现所有报名

材料均存在问题，未达到本次采购报名标准。

为严格落实采购工作相关规定，确保项目编制工作顺利推进，

经研究，决定取消本次《清城区镇村片区组团实施方案》编制项

目采购工作。下一步，我单位将进一步优化采购内容、明确报名

要求，择期重新发布采购公告，开展采购工作。

特此说明。

清远市清城区农业农业农村局

2026 年 6 月 15 日


